


第一条目的依据

为鼓励杨浦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技术

创新活动，支持企业申报上海市科技型

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，保障创新资金

项目在本区的顺利实施，根据《上海市

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计划管理

办法》（沪科规〔2021〕2号），结合

本区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

第二条适用对象

本办法适用于本区企业获得的上海市创

新资金项目。

第三条配套原则

上海市创新资金支持项目分为A、B两

档，市级资金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元/

项、10万元/项的资助。杨浦区按市级

资助到账金额1:1的比例给予区级配套，

单个项目配套金额不超过10万元。



第四条申请材料

（一）《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

资金项目杨浦区配套资金项目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申请表要求的相关材料。

第五条兑付流程

企业申报的项目在获得上海市创新资金立

项并收到市级资金后，次年向区科委提出

配套资金申请，递交相关材料。区科委对

上海市创新资金立项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

核定、汇总。



第六条项目及资金管理

本办法资助资金由区级财政统筹保障，

纳入区科委部门预算。配套资金由国库

直拨到企业。

区科委是资金使用的预算主体，负责建

立创新资金项目立项企业的查询机制，

后期跟踪项目发展情况以及项目资金的

使用情况，形成阶段性区域创新资金项

目发展评估报告；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

对配套资金进行监督。



第七条附则

本实施办法由区科委会同区发改委、区财

政局负责解释和修改。本实施办法自

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
